
内蒙古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旧厂

技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意见

2018年 1月 8日，内蒙古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内蒙古鸿

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旧厂技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查会。验收

组由工程建设单位（内蒙古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）、环评单位（济宁市

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）、验收监测及报告编制单位（内蒙古

森艾科技有限公司）、施工单位（乌兰察布东华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）、

设计单位（内蒙古翱华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）、监管单位（凉城县环境

保护局）、监理单位（呼和浩特宏祥市政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）并特邀

3名专家（验收组成员名单附后）组成。验收组根据《内蒙古鸿茅国药

股份有限公司旧厂技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》并对照《建

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、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

等要求对项目进行验收，验收组现场查阅并核实了本项目建设运营期配

套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与运行情况，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以下检查意见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项目厂址位于凉城县岱海镇建设街宁远大街北、酒源路西，占地面

积 76821.7m2。厂区年产基酒 4200t/a，全部用于制备“鸿茅药酒”不外

售。厂区年药酒制备能力为 7000t/a，约合成品药酒 1400万瓶（500mL/

瓶）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新建 1座原辅料库，用于储存基酒酿造使用的

玉米及稻壳等。厂内原有两座粉碎间，各设置 1台粉碎机，总玉米粉碎



能力为 12t/d。 建设一座生产能力为 4200t/a的基酒酿造车间，基酒生产

能力为 4200t/a，生产出的基酒作为厂区原有药酒生产的原料，内设发酵

池、酵母混合罐等设备。厂区原有一座药酒制备车间，内设中药材原辅

料暂存间、细料暂存间、配料间、炮制间、粉碎间、提取车间、混匀间、

药酒灌装间、包装车间及纯净水生产车间（3t/h），日制备药酒能力为

40t/d。在原厂区内扩建一座灌装能力为 20000瓶/h的药酒灌装车间，内

设两条药酒灌装生产线。建设两台 20t/h燃气蒸汽锅炉（一用一备）。本

项目新增工作人员办公生活依托厂区原有办公生活区。在原厂区内建 1

座药酒库，用于药酒暂存静置，内设 100m3药酒储罐 32个。在厂区内建

1座成品库，用于药酒成品暂存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内蒙古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。2016年在原厂区内

扩建了一座生产能力为 4200t/a的基酒酿造车间，同时扩建了一座灌装能

力为 20000瓶/h的药酒灌装车间，配套建设了 1座药酒库及 1座成品库。

厂区原有基酒酿造车间（3000t/a）及南酒库、北酒库停止生产，改建做

为仓库（丁类）使用。2016年 10月内蒙古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委托

济宁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了《内蒙古鸿茅药业

有限责任公司旧厂技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2017年 4月 11日，

乌兰察布市环境保护局以乌环审〔2017〕15号文件对《关于内蒙古鸿茅

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旧厂技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予以批复

并同意项目建设。2017年对锅炉 10t/h的燃气锅炉进行改扩建，委托临

沧尚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《内蒙古鸿茅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旧



厂锅炉改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将批复的 10t/h 的锅炉改建为 20t/h

的锅炉，并配套建设软水制备等。2017年 12月 22日凉城县环境保护局

以凉环表〔2017〕20号文件对《内蒙古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旧厂锅炉

改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》予以批复并同意项目建设。2017年 12

月 7日，根据《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

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环发[2000]38号）的要求，内蒙古鸿茅国药股

份有限公司委托内蒙古森艾科技有限公司开展《内蒙古鸿茅国药股份有

限公司旧厂技改扩建项目》和《内蒙古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旧厂锅炉

改建项目》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。2018年 2月内蒙古森艾科技有限

公司完成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内容监测工作，编制了本项目竣工

环保验收调查报告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实际总投资 7899.87万元，实际环保投资 661.75万元，约占工程实

际总投资的 8.4%。

二、工程变更情况

项目建设内容与批复建设内容基本一致，无重大变更，满足验收要

求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本项目施工期基本落实了原环评及批复规定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

减轻了项目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，工程在施工期间未出现扰民投诉。

1、废气污染防治措施

本项目大气污染主要来自于厂区生产粉碎工段的粉尘、药材粉碎工



段的粉尘、天然气锅炉、蒸粮及蒸酒废气、发酵废气及酒糟异味。

落实情况：

（1）本项目有两台玉米粉碎机，两台粉碎机粉碎玉米产生的粉尘

经收集后，由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，最终经 15m高排气筒排入大气环境；

（2）项目药材粉尘工段产生的粉尘经过旋风除尘器及布袋除尘器

处理后，最终由 15m高的排气筒排放。

（3）本项目建设两台 20t/h燃气蒸汽锅炉（一用一备），项目锅炉

房设置 1根烟囱，烟囱高度 18m。

（4）污水处理站调解池进行了全封闭，加装了负压收集系统，产

生的恶臭经过 15m高排气筒排放。

（5）在厂界四周、发酵车间、酒糟堆场及厂区内部生产区与办公

生活区之间设置绿化带，厂区内外采取乔、灌、草、花相结合的方式进

行了绿化。蒸粮及蒸酒废气、发酵过程发酵废气及酒糟厂内暂存产生的

酒糟异味、中药材粉碎粉尘通过加强车间机械通风，排入大气环境中。

2、废水污染防治措施

本项目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、生产废水、地面冲洗废水及清净

下水。

本项目建设一座（污）废水处理站，厂区污水处理站工艺为“格栅+

调节池+水解酸化+一级接触氧化+二级接触氧化+沉淀池+中间水池+石

英砂过滤器+接触消毒池”，废水经过处理后达到《中药类制药水污染物

排放标准》（GB21906-2008）表 2中排放限值要求，废水经处理后部分

回用，剩余部分经市政污水管网，由凉城县岱海镇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


四、验收监测结果

燃气锅炉在验收期间各污染物排放浓度最大值均符合《锅炉大气污

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表 2 新建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颗

粒物 20mg/m3、二氧化硫 50mg/m3、氮氧化物 200mg/m3和烟气黑度≤1

级浓度要求。

玉米粉碎车间总排口颗粒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的最大值均符合

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 新污染源大气污染

物颗粒物排放浓度 120mg/m3和排放速率 3.5kg/h要求；药材粉碎车间总

排口颗粒物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的最大值均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

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 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颗粒物排放浓度

120mg/m3和排放速率 3.5kg/h要求。

污水处理站恶臭物总排口氨气和硫化氢排放最大速率均符合《恶臭

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中 15m高排气筒二级标准排放速率氨

气 4.9kg/h 硫化氢 0.33kg/h要求。

经检测污水出口水质两天均值的最大值均符合《中药类制药水污染

物排放标准》（GB21906-2008）排放要求。

五、验收结论

建议建立健全企业环保领导小组，对环境保护建制建档，应尽快完

善应急预案，完善环境保护台账记录，规范环境保护标识牌的设立。补

充工程监理期间各类隐蔽环境保护工程建设记录。

编制备案工作该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，基本落实了“环评”

及批复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。验收现场检查组原则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



环保验收现场检查。

六、意见与建议

1、建议建立健全企业环保部门，对环境保护建制建档。

2、应尽快完成应急预案备案，完善环境保护台账记录，规范环境保

护标识牌的设立。




